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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陈宝良

  主持人语:一代制度的建立,既包括诸如政制、礼制、法制等各项内容,其范围又涉及从国家到地方

层面的制度建设。关注制度史研究,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就制度史研究而言,目下学界已经形成一种

共识,即应该注重“活”的制度史研究。所谓“活”的制度史,包含以下两点:一是一代制度的建立,通常会

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社会与制度之间的矛盾凸显,从而导致制度的变革。换言之,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呈现出一种动态变迁的状态,且有其内在变迁的理路。二是制度演进历程中,存在着朝代乃至前后

之间的因袭关系,而制度变迁又天然蕴含着镜鉴价值。就前者而言,清承明制,即是明证。就后者而言,
古代的制度建设与变革,通常为当今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期所收两篇论文,大抵为“活”的

制度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林乾、陈丽所撰之文,其研究内容是清代灾疫的奏报与防治体制,并将

一项专门的制度置诸法律的视域之下;刘志松、王兆辉所撰之文,以清律中“照刷文卷”为例,藉此考察清

代监察体制运行过程中的制约与反制约关系。这样的研究范式,可为当今防疫、监察等制度建设提供很

好的借鉴。进而言之,制度史研究一旦完成范式转换,其潜在的意义就不止限于研究内容的丰富,而是

视角的更新,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创新。

法律视域下的清代疫灾奏报与防治
林 乾,陈 丽

(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史学研究院 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 要:清代因疫灾频发,因而形成一套由官府主导的从奏报到防治的应急机制,大的疫灾半月或旬日

奏报一次。特别是道光元年(1821)的《救疫章程》为以后所援用,说明清朝已把对疫灾的防治初步纳入法制化

体系,救治措施也向以医药为主要手段,以挽救病患者生命为目标转化。作为责任主体,因救灾不力或隐瞒欺

饰而被处罚的封疆大吏不乏其人。但整体而言,清朝对疫灾的防治未能达到制度化水准。这也使得清朝的疫

灾防控机制仍处于初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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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清代疫灾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问世[1-3]。这些成果或从医疗社会史视域展开,或从

某一时期某一区域入手,具有开创意义。本文试图从法律的视角,探讨清朝宫廷档案所呈现的疫灾

奏报与防治机制,特别是官员的主体责任。因清末防疫已向近代演进,对此相关成果,本文不予

赘述。

一、疫灾奏报机制

研究者提出,1500-1900年间的四个世纪属于小冰期气候。根据我国气象史等文献研究,学
者认为小冰期中的18世纪处于一个相对温暖时期。气候变暖带来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现为灾害频

发,特别是极端天气多发[4]。在近五百年间,清朝的温暖冬季集中在1770-1830年间;寒冷冬季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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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1620-1720和1840-1890年间[5]。前述观点得到《清史稿·灾异志》的印证:从顺治到同

治的231年间,有94年发生疫灾,按照被疫月份和季节统计有159次之多,其中有多次属于多地同

发;被疫范围小到一省府县、中到跨省区域、大到接近全国,达325处(次)之多[6]1527-1531。如果将该

书未载的光宣37年间所发生的疫灾包含在内,清朝发生疫灾的年份超过百年,平均不足2.5年发

生一次疫灾。
清代档案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讯。仅据朱批奏折和录副奏折的不完整统计,有一百多位臣工

共奏报疫灾243次之多。这构成了笔者研究的基础。
清代的“雨雪粮价”奏报制度自康熙中期形成,至乾隆初年成为定制,终清世未改。这是迄今为

止人类在气象、灾害和物价史上连续时间最长的奏报记录。与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奏报、勘查、救助、
蠲缓等制度化运行不同,由于疫灾的偶发性、旋起旋消、病患者死亡难用“分数”定损等原因,清朝并

没有一套规范性疫灾文本奏报制度。但臣僚奏折,仍能反映疫灾奏报具有规制性的特征。
首先,奏报主体和时限。清代疫灾以省内流行为多,因而负有察吏安民职守的封疆大吏———总

督与巡抚,构成奏报的主体。而学政等差官,以及将军、提督等地方武职大员,构成辅助系统。自乾

隆十三年(1748)停止奏本使用后,臣僚上达皇帝的政务文书,仅有题本和奏折两种。臣僚对疫灾的

奏报几乎都通过奏折形式,鲜有的题本形式多是记述疫情结束后奏请奖叙之事。奏折具有在最短

时间直达天听、保密性强,并能够得到皇帝及时批示等便捷特点。但或因不吉之字直达皇帝有所忌

讳,约半数疫灾奏报采用“附片”或“夹片”形式。
除前述行使治权的官员的奏报之外,负有监察权和言责的科道官员,构成对前者的有效监督,

一旦督抚瞒报或救灾不力,后者即行举劾。事实上也正因监察官的督查、参奏,使得地方官的不法

情弊被揭露而受到惩处。
疫灾要求即时奏报。在大型瘟疫流行时,如嘉庆十九年(1814),嘉庆帝要求半月或旬日奏报一

次。未及时奏报,有严格处罚。
其次,奏报事项。通常包括发生原因、流布范围及时间、致灾程度、救治措施等方面。因救治措

施在下文详论,此处仅就前列事项进行讨论。值得重视的是,官员在使用概念时,除对确定的疫灾

使用如霍乱、鼠疫等专有名称外,经常用时疫或疫气指称所有疫灾,有时也用“瘟疫”“瘴疫”“疫疠”
之类笼统概念。“时疫”有流行的意涵,“疫气”表明致灾原因,以与其他水旱等自然灾害相区别。

奏报发生原因,包含对病源的追溯及其规律性探索。官员多把致灾原因归结为寒暑异时、久浸

潮湿卑污等。由地方大吏贺长龄主持编纂的《清朝经世文编》一书,刊刻于道光元年(1821)全国性

大疫之后不久,其《户政》门收入江苏华亭人金诚所著《时疫》一文。该文提出旱涝之后每以时疫,原
因在于“阴阳受伤,必滞而成毒。毒气溃发,人物相感,缠而为患,疫症乃时行也!”[7]1067这也代表了

多数官员对瘟疫成因的认识。署理福建巡抚王士任把发生在乾隆四年的疫气归结为福建地处低

洼,向来春夏之间湿气熏蒸,每生疾病。“今年交夏以来,天气寒煖不齐,福州省城疫气流行,兵民传

染者颇多。下游兴、泉、漳三郡卑污之处,亦间有沾染。至于上游各郡及高燥之区,则皆无恙。”[8]乾
隆十三年,钦差大臣刘统勋等奏报,山东地方自四五月间,时疾杂症沾染颇多,先因雨泽未施,暵气

中人,麦熟以后食新者众,动成外感内伤。从来歉收之后,必有时疾,气运迁流,难免传染[9]。乾隆

十二年,古州镇城因天气亢旸,时疾流行[10]。乾隆十四年,贵州巡抚爱必达奏报,古州每到夏季,疫
气流行,民苗多被传染,本年夏秋之交,疫气复发[11]。嘉庆十九年,云南学政顾莼对流行于滇南十

余年的疫气进行调查,描述患者症状“或吐红痰,或身生一块俗名蛘子,死者率在两三日内,去今两

年盛于临安一带”,他处患此病者亦多,“随处访问,俱不识其所由来。授药者或凉或暖,皆无定效。
督臣伯麟曾合药散给,亦有验有不验”[12]。道光元年,署安徽巡抚张师诚奏报,因气候异常,寒燠不

齐,致使凤阳、颍州、庐州、泗州等地“间有疫气”[13]。署湖广总督新柱也把湖南七八月间的疫气归

结为阴湿凝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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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寒暑异常、久浸潮湿卑污造成瘟疫流行外,大灾大兵之后,必有大疫,是官员奏报中所总结的

又一基本结论。这说明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与瘟疫的发生具有伴生和衍生关系。特别是跨省的

区域性瘟疫,几乎都与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构成明显的伴生关系。邓庆麟以肯定的口吻奏称,久
旱之后,必有瘟疫[15]。嘉庆十九年、道光元年、咸同年间等大疫,皆与久历兵燹有关[16]。故有“灾异

不言祥瑞”“兵者,凶也”之古训[7]1067。
就疫灾的流布范围而言,以省域内的府县为最多,嘉道以降,跨省的大流行明显增多。如乾隆

四年扬州府之江都、甘泉、泰州、高邮等属,通州如皋等处,及江苏省城上元、江宁二县,安徽所属之

六安、泗州二州,四月以来疫气流行,人民牛畜俱多疾病[17]。也有两省或多省同时流行的情况,如
嘉庆十九年直隶保定及省南一带时疫颇多,春间河南地方染患瘟疫甚多[18]。而道光元年流行于至

少八个省域的大疫,更是清朝步入近代前夜的全国性瘟疫。
官员奏报的大疫流行时间,最长者为云南,即滇南流行十余年,短则数月,且短者占多数。
致灾程度既是奏报的重点,也是皇帝主要关注所在。《清史稿·灾异志》所记大疫,用7次“死

者无算”,2次“死者不可计数”等概括性记述[6]1527-1531。地方官的奏报,也使用概括性表述,但多数

奏报“数字”较为确切。
疫疾致死最多的是嘉庆年间,滇南多年死亡十余万人。道光元年仅河南南阳等地有数万人病

毙;同治元年仅天津府通州一带,病殁者达二万多人;光绪十四年(1888)云南蒙自县城乡共疫毙一

万多人;光绪十九年,安仁县疫灾,农民或病或亡,致使庄稼成熟无人收割[19]。尽管以万计数的奏

报不是很多,但并不代表实际的死亡数字。瘟疫流行后棺葬的数字动辄数万、十几万,说明清代瘟

疫给百姓生命造成了极大损害。如乾隆三十六年,泗州水灾后大疫,官府设局施药施瘗,“埋暴露十

余万棺”[6]11041。
清朝并非如西方学者所称的缺乏精细的“数目字”管理。皇帝几乎每一次都要求奏报病亡者的

具体数字。乾隆四十八年,明亮奏报乌鲁木齐阜康县上年冬天发生瘟疫。皇帝得报后垂询究竟灾

伤多少人,并命地方核查花名册汇报。图思义随即据地方汇总奏报共116口死亡[20]。次年福康安

奏报,甘肃静宁、隆德一带瘟疫盛行,犯属七百多人病毙[21]。乾隆五十三年福建巡抚徐嗣曾奏报,
福建府城及各路戍兵病故七百多人[22]。

二、以医药为主的救治机制

康熙初年曾任浙江布政使的袁一相,主持了死亡殆半的绍兴大疫救治事宜,他在禀呈巡抚的

《救恤疫四条》中,把“振兴医学,慎选医士,使掌学印,庶知医者众,剂不妄投”,作为重中之重。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在条陈四条以后,文尾提出“若夫延名僧以诵经祈福,选羽士以建醮禳灾,理或有之,
第于吏治不载,本司不敢议也”[7]1067、1068。这表明清代在疫疾防治体系上,已从传统的“祈禳”走出,
逐步形成以医药为主,以挽救病患者生命为首要目标的原则性转变。最晚在乾隆时期,地方瘟疫按

“年例”使用医药救治已成常态。这是历史的重大进步。
清期在中央和地方府县设置专门管理医疗事务的机构。宫廷设太医院,有院使、左右院判、御

医、吏目、医士、医生等[6]3325-3326。清初即在地方府县设“医学”,建有官署,医官选自吏部,医印铸自

礼部,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由所辖有司遴谙医理者,咨部给札”。职能是救民疾病,寿
民生之意[6]3360[7]1067-1068。而在疫情流行期间,制备发放药品,刊布医治方案,选配精良药方,直接参

与指导救助等,是其重要职能。那些谙熟医理药理的民间医人,也积极参与到救治中。清代医学在

治疗疫病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御纂医宗金鉴》《温热暑疫全书》和《伤寒瘟疫条辨》等成为指导防

治疫病的官颁医书。
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是太医院被派出救治大疫的较早事

例[6]203。乾隆十三年,山东大疫,钦差大臣刘统勋等接到乾隆帝用药救治,“彼处不得,可速奏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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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旨后,当即奏称,现在地方官及绅士人等亦有各出方剂,散药医治者,但所及止在一隅,未能普遍

疗救,请颁辟瘟清热丹药并引方一并发来,以便各府属官员,依方配合,散予病人;贫困之家艰于得

药者,悉可借以全活,即有力之家闻恩赐出自尚方,虔心服食,痊愈亦速。乾隆帝朱批“著照所请速

行,该部知道”[23]。钦差是七月十三日上奏,按照山东省城距京折报,当三日到达。因此,朱批当在

十七日后。而据高斌、刘统勋等续奏,当月二十三日,乾隆帝特颁的各种丹药并引方已到山东,钦差

等随将领到玉枢丹二千锭、防风通圣丸、藿香正气丸、犀角上清丸各十斤分发各属,俾就本地情形,
照方修合,分别济疗[23]。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清实录》为图勒炳阿,此据档案,
统一为图尔炳阿)接到乾隆帝为救治夏邑等地瘟疫患者经山东曹县转送的紫金锭一千锭后,当即颁

发沾染时疫地方,“钦遵连方分发各该县,即转发被疫各村庄,并令查赈各委员带赴,就近查明给发,
遍行晓谕,宣布皇仁。兹据各该县等禀称,凡有疾病之人,一经磨服,无不立见痊效。搽服少许,所
至亦不传染,现今疾病渐就平复”[24]。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请朝廷赏给药物以

防止伊犁发生瘟疫[25]。乾隆四十年,四川楸坻一带,官民感染患病,总督刘秉恬将川省所制之藿香

正气丸等项药味散给冲服,因四川制造不甚合式,未能多见效验。他奏请将内府配制的最能治时疫

诸症的平安丸,由驿饬发一二千丸来川,散给患病之人。乾隆帝告知已发去矣![26]

宫廷太医院储存不少防治疫疾的良方,辟瘟丹、辟瘟散、紫金锭、寸金丹等都是载诸史籍的治疫

丹药。嘉庆七年三月,宗人府府丞徐绩奉命放赈,见黄村已有瘟疫,当即将备带除瘟药饵,即行散

给,医活颇多。他得知京城也有瘟疫,奏请嘉庆帝饬下太医院检查除瘟良方,配合丸药,交九门提督

分发所属,遇有病人即行给与,以免传染[27]。嘉庆十九年,直隶保定及省南一带时疫颇多,总督那

彦成立即展开疗救,但因地方所用之方,鲜少效验,因思内府辟瘟丹最为神效,当年春天,河南染患

瘟疫甚多,蒙颁良方调治,悉就痊愈。为此他奏请将辟瘟丹方颁发,以便赶紧配合施舍。嘉庆帝得

奏后饬令抄录发去,并命那彦成照方配制,广为散给[28]31册,983。同治六年(1867)京城疫疾流行,御史

李德源奏请太医院拟方散药[29],同治帝命太医院“即行拟方刊刻,并将药饵发给五城,随时散

放”[28]49册,515。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至迟到乾隆早期,许多省份已经按“成规”“年例”发放药品救治患者。乾隆

四年两江总督那苏图奏报疫气流行后称:“臣饬行上下两江布政司,照年例多制作丹药施济,并发银

令地方官制配,并设局延医施药救济,如有病故贫民,舍给棺木,毋令暴露。”[17]同年,署理福建巡抚

王士任奏报福州省城有瘟疫流行,在救治一节称,他和官员们“捐制辟瘟药丸,每日于公所委员散给

兵民,督臣巡查在浙,闻报亦即谕令中军副将代制寸金丹,广为布散”[8]。乾隆十四年,江西省城内

外微有疾疫,巡抚彭家屏与驿盐道李根云商动盐规,制配药丸,为民间解瘟。乾隆帝予以肯定[30]。
乾隆四十九年,福康安奏报甘肃静宁等地因瘟疫病死监犯七百余口后,乾隆帝通过内阁明发上谕,
“该督曾否设法施药疗治,并如何量予拊循之处,朕心深为轸念”并命将“此旨速由六百里驰谕福康

安,该部知道”[31]。嘉庆二十三年,云南临安府大疫,总督伯麟、巡抚李尧栋奏报救治措施时,有“向
规多制丸药,发交各该地方官分施疗治,如遇极贫之户,饬令捐棺给殓”[32]等语。道光元年安徽大

疫,巡抚张师诚当即飞饬各州县,捐施药饵,旋即觅得治疫成方,刊刷多张,颁发各属,一体捐廉施

药,疫气渐已消除。偶有染患者,病势亦轻,照方治之即愈[13]。
以上“年例”“成规”等表明,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形成一套救治大疫的应急机制,而通过医药

对病患施救,成为首要措施。
清代将医疗药品的支出列入国家正项钱粮。乃至宫廷医药费用的较快增长,引起了乾隆帝的

格外注意。乾隆五十七年,他指示大学士阿桂查明太医院支出何以增长颇多。阿桂随即奏报,御药

房历年所用药材价值,自雍正元年(1723)起至乾隆十五年止,户部药价案卷因衙署失火均已烧毁无

存,太医院因乾隆三十六年雨水过多房屋倒塌,以致案卷霉烂无存。且从前御药房止传药味,系太

医院经营,自乾隆十七年起,始有价值数目。为此他将乾隆十六年至五十六年间所有用过价值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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缮单呈览。他还奏报,药房药材除各省两进外,其余系交药商采办,照依官定价值发给。每年患病

人数不一,所用药材贵贱不等,皆有原方可查,是以每年银数多少难以比较[33]。乾隆帝得奏,以太

医院任意开方用药,以致逐岁加增,将堂官及御医、药房首领等,处以罚俸数月。
地方救治疫疾的医药费用等支出同样可观。道光元年西安一带瘟疫盛行,清廷指令巡抚朱勋

在省存公项内动支,制备棺、药[28]33册,409。道光七年闰五月,调任山东的署巡抚程含章奏报,他在浙

江巡抚任内,因道光五年浙江疫疠,制备丸药,两年内约用银五千余两;刊刷救急方五万余部,约用

银四千余两[34]。
乾隆时期制定法规,限制解毒药品的主要原料———大黄出口,也间接说明依靠药物救治成为主

要抗疫措施。清人顾祖庚提出治疫之法以解毒为主,并提及吴又可专用大黄解毒[35]。清代瘟疫频

发,解毒药物有广阔市场,成为富裕家庭所必备,甚至远销海外。乾隆五十四年四月,乾隆帝以大黄

为内地药饵所必需,且在台湾为民间治疗瘴疫必不可少之药材,要求控制大黄出口[28]25册,967-968。当

年九月,作为管理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广州)的地方大吏———总督福康安、巡抚郭世勋拟定《查禁大

黄出洋酌定章程》,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对大黄的贩卖数量和售卖对象进行限制[36]。
还需提出的是,由于官设医学不足以应对瘟疫,社会力量包括大量民间医人纷纷加入到救治

中。康熙初年,绍兴大疫,百药无效,布政使袁一相痛切提出,岂药不灵哉? 无明理用药之人也。因

“近来有司漫不经心,不选明理知书之士,使掌医学。以致(民间)医生千百为群,但知糊口,全不知

书,病者至死,不知其故”[7]1067。雍正十一年夏,江南时疫偶作,绅衿捐施方药米粮者众,雍正帝命将

捐助多者照例具题议叙,少者给与匾额,登记档册,免其差徭,并造册报部。乾隆十七年春,浙江因

乾隆十六年冬天寒,时疫流行,贫民药饵无资。山阴县监生樊国荣家藏散方,遵照《御纂医宗金鉴》,
在宁波府甬东地方、绍兴府中正桥地方,遍贴知单。并捐献己资,设局延医诊治,给药散发,花费多

达二千多金,得救者已难数记。次年,巡抚雅尔哈善查照赈例,向清廷奏请议叙[37]。乾隆二十年苏

州奇荒,次年春,复遭大疫,知府招名医二十五人更番视病,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38]。

三、《救疫章程》的制订及其援引

嘉道时期,由人口持续增长所带来的自然资源紧张,加剧了社会转型的步伐,也对国家处置各

类社会问题和突发事项提出了挑战。清朝跳出律例法的固有框架,通过制定大量章程,以灵活适时

的法律回应社会变动所带来的不安。道光元年,清廷第一次从国家法层面,通过制定《救治时疫章

程》,对疫灾进行依法依规的系统防治。此后该章程被一再援引,表明清代在防治传染性疾病方面,
步入一个新的法规化阶段。

首先,章程出台的背景是全国多省特别是京师发生的特大疫灾。《清史稿·灾异志》记载,道光

元年疫灾在山东、河南、直隶等地大范围流行,该志仅此一年多次使用“死者无算”“死者不可胜计”
“病毙无数”等记述,并用了多达21次“大疫”描述,足见这次疫灾规模大、损失惨重[6]1530。御史许乃

济七月奏报,风闻本年江浙一带民间多患时疫,传染至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本月望间京城内外亦

渐至传染[39]。陕西、安徽也在这一年发生大疫。说明至少有八个省份爆发大疫。更可怕的是,大
疫持续时间颇长,伤害惨烈。山东比户传染;西安有壮丁病故致鳏寡孤独无以为生,凤翔、同州、乾
州及南山之汉中、兴安、商州,疫情过后,实在赤贫无依者,每州县自数十名至百余名不等,由官府抚

恤,工作持续到次年[40]。
其次,御史许乃济的上奏成为章程的预案。他首先肯定疫病可以通过药物治疗,“仓猝得疾毙

于道左者,经好善乐义之人施舍方药,得生者亦复不少”,而贫民“不能储备药剂,以致措手不及”。
随后他提出把原来分散的管理京城的官方力量,步军统领、五城、顺天府各衙门,统合起来,或仿照

普济堂之例[41],酌量赏给款项,于五城地方分设药局、棺局,随时散给,俟疫气一消,即行停止。这

种语境下,许乃济所言的“普济堂之例”,是建言清廷收容因疫贫民,直至疫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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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当即采纳了许乃济的建议,明确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作为救治主体,慎选良方,修和

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同时要求组建临时应急机构———“设局”,对病患者施放药物,对死者散

给棺槥,予以掩埋。以上所有支出纳入正项,俟疫气全消之日分别报销[42]册26,348。次日,道光帝又明

确以都察院及下属机构为主,承担监督实施责任。
第三,都察院拟定《救疫章程》。八月初二日,都察院拟定《奏为遵旨酌议分城设局救治时疫章

程事》[43],内容主要包括五项:由都察院负总责,巡视五城御史各按地面设一总局,贮药、备棺,间段

分设小局二三处及三四处不等,分派员役前往巡视;救治原则“先以赍药救生为重”,即通过医药挽

救病患者生命,其药慎选卓有成效良方,赶紧多制,遇病即施。同时对病亡者遗体收棺殓埋;请求清

廷紧急拨付经费二千五百两,主要用于购置棺槥;每城拣派满汉科道各一员,分城稽察药局、棺局处

所,都察院堂官也不时前往稽察,遇有奉行不力者,据实参奏;在五城誊黄晓示,张贴谕旨,晓谕

百姓。
清廷反应极为迅速,道光帝当日批准章程,同一天降旨命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

医药的准备自道光帝七月二十六日发布谕旨,内务府御药房即开始行动,次日配合随方药四千丸,
即交每城各分领八百丸散放,二十八日早百姓闻风而至,五城顷刻散竣。换言之,以挽救病患者生

命为核心的救治工作,在道光帝发布谕旨后即行展开。但病患者甚多,都察院于二十九日赴内务府

支领,因赶制不及,仅领到药一千丸,每城止得二百丸之数,实不敷用。各城没有怠慢,即以自制有

效之药相间搭放。八月初一日续领到药四千丸。章程奏准,自后逐日赴内务府支领,仍将自制之药

备办,以资接济,直至疫气全消。而自染疫以来,民间需棺较多,板片人工骤然增价,贫民艰于购买,
一闻散给,纷纷赴局请领,各城御史及司坊各官俱经赶办无误。章程规定,自后酌量情形,随时安

备,总期实惠及民。
章程按照分工负责的原则实施,内城八旗地面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顺天府所辖大兴、宛平二

京县也同步多设厂座,修合药饵,购买棺槥,并委员稽察[44]。八月初三日,户部向大兴、宛平拨付银

一千两[28]33册,394。同日,道光帝虑及贡院号舍湫隘,士子等萃处郁蒸,恐致传染疾疠,命将顺天乡试

展期一月举行[28]33册,393。
《救疫章程》是经道光帝批准,以章程形式呈现的第一个法规性文献。对随即发生在山东、陕

西、安徽等省的疫病防治,具有直接的指导和规范意义。更重要的是,章程还为以后所援用。同治

元年,天津府通州因疫气流行,病殁者二万多人,潘祖荫奏请“查照旧章”救治,其援引的“旧章”即道

光元年的《救疫章程》[45]。清廷交部议奏后,巡视五城御史承继等人奏拟《京师内外时疫传染遵查

旧章酌拟施药事宜》,文起“稽考旧章,谨查道光元年奉上谕”,并全文引用“道光元年成案”。《事宜》
内容也一仍《救疫章程》之旧[46]。同治六年,京城疫疾流行,仍沿用《救疫章程》办法,组织救

治[28]49册,515。

四、对瞒报及救灾不力官员的惩处

清廷对匿灾不报、违限报灾以及救灾不力,特别是借灾科敛等不法行为予以严厉惩处。
水旱等自然灾害,民命所关,钱粮所系,有固定的奏报时限,并于顺治十一年纳入法律,逾限者

交部议处。逾限一月以内者,罚俸一年;逾限一月以外者,降一级调用;逾限两月以外者,降二级调

用;逾限三月以外、怠缓已甚者,革职[47]。瘟疫归属灾异。清律规定,灾异等“事应奏而不奏者,杖
八十。应申上而不申上者,笞四十”。其下首条例文为“凡州县官将小民疾苦之情,不行详报上司,
使民无所控诉者,革职,永不叙用。若已经详报,而上司不接准题达者,革职”。该例文载入所有律

例类释本。《处分则例》“失报异灾”明确规定:“地方官遇有异灾不报者,罚俸一年(公罪)”。夹注有

“水旱等灾不在此内”八字[48],以示区别于水旱等自然灾害。前引浙江布政使袁一相奉巡抚之令所

作《救恤疫四条》,首条“入告之章”,“言灾异不言祥瑞,止于地震、旱涝等类,而不及瘟疫,但查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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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载,凡遇灾异,具实奏闻;又闻灾异即奏,无论大小,凡水旱灾荒,皆以有关民瘼而入告也。今据绍

兴府申称,村落之中,死亡殆半。事关民命衰耗,异灾非常,合应具题,候部议恤”[7]1067。可见包括瘟

疫等奏报,仍有奏报规范。其瞒报或确查不力,定有处分。
康熙四十四年,偏沅巡抚赵申乔因不确查奏闻当年瘟疫被降级留用之案,收于《古今图书集成》

“历象汇编门”庶徵典[49]。赵申乔是康熙称许的清官,康熙四十一年由浙抚调任偏沅。康熙四十四

年湖南发生瘟疫,他因奏报不实被交部议处。按处分则例,应降二级调用。但任内有“纪录”六次,
按照销去纪录四次抵降一级的规定,所余纪录二次不足抵降一级,因此被议定为“抵降一级,仍降一

级调用”。康熙帝采纳吏部的决定,命将赵申乔六次纪录全部销去,实降一级,从宽免调用。
乾隆前期,吏治清明,对地方官瞒报疫灾,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申饬、惩处。弘历继位之初,访

闻陕甘一带有牛疫之厄,他质问陕西巡抚硕色等官员何无一言奏及,即命速议赈恤之法,一面办理,
一面奏闻[28]9册,358、364。乾隆十三年七、八月,湖南城步县、道州、江华县、通道、绥宁县,疫气流行,居
民颇有伤损,甚至晚禾乏人收割。疫灾发生两三月后,署湖广总督新柱向清廷奏报。乾隆帝夹批质

问:何未早奏? 他听闻山东疫灾,要求钦差大臣刘统勋等竭力补救[50]。时间最迟的奏报是嘉庆二

年,奇丰额奏报两年前即乾隆六十年十二军台发生瘟疫[51],清廷敕谕,嗣后如再遇有偏灾,即行奏

闻,断不可仍复隐匿不奏[28]27册,1041-1042。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因瞒报夏邑等地严重疫灾,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堪称

是最严厉的惩罚。乾隆二十一年夏邑、商邱、虞城、永城四县发生严重水灾,继而瘟疫爆发。乾隆帝

多次降旨,令图尔炳阿据实勘查奏报。图尔炳阿每次都以并不成灾具奏。乾隆帝南巡途中,河南籍

官员彭家屏向其密陈受灾情弊,乾隆帝特旨令图尔炳阿带同彭家屏前往查勘,图尔炳阿仍极力回护

前非。南巡徐州,乾隆帝见贫黎鸠形鹄面,因忆夏邑等县与江南、山东接壤,被灾村庄,不知确情,即
派步军统领衙门员外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真实情况是四县连岁未登,积歉已久,穷黎景况,
不堪入目。观音保在当地收买童男二人,仅用钱四五百文,持券回奏。乾隆帝得报不胜悯骇,当即

将图尔炳阿革职。谕称:水旱灾伤为地方第一要务,图尔炳阿初既不据实奏报,及命往查勘,又复有

意讳饰,以致四邑灾民,流离失所,深负封疆之任,玩视民瘼,始终怙过,竟至于此。将其革职,发往

乌里雅苏台军营,自备资斧效力赎罪,以为地方讳灾者戒。夏邑等四县知县,或革职拏问或参处。
主管道府及布政使等降罚有差。河南巡抚由蒋炳调补[28]15册,776-777。

图尔炳阿后因查办逆檄一事,被赦罪复职。他奏报四县地势低洼,潮湿侵沾,自春徂夏,时疫传

染,皇上特赏紫金锭一千,令颁发染疫地方[24]。
嘉庆十九年,河南巡抚方受畴因治疫不力被革职,则来自御史卓秉恬等人的多次参奏。当年二

月起,各地举人络绎进京,参加三月的会试。举子途经河南南阳等州县时,见倒毙饥民自樊城以下

至黄河口以上,不下数万人,沿途暴露,多未掩埋。卓秉恬奏请各州县速为掩埋,并请将该省饥民设

法赈济。嘉庆帝得奏大为震骇,遂通过军机处字寄上谕,严旨申饬方受畴,职任封圻,粉饰弥缝,致
生者辗转流徙,亡者骸骨暴露。命其速为掩埋[52][28]31册,913。方受畴回奏仍为自己辩解,称豫省上年

水旱成灾,既广且重,节经施赈,全活不下亿万万。上冬时届严寒,虑及必有冻饿路毙之人,十一月

先于省城捐买空地二十八亩收埋。至本年正月二月,屡次大雪,天气恒寒,兼以贫民于秋间刨食草

根树皮,并经霜损坏荞梗,肠胃受毒,春深瘟疫盛行,各处多有倒毙;又经饬属捐资,修合解瘟丸剂,
广为施散,并委派二十余员,分途查看掩埋,已无路毙骸骨,统计实无数万人之多[53]。嘉庆帝得奏,
特命太医院开写清瘟解毒丸、藿香正气丸二方,发交方受畴精选药材,按方修合,广为施散,同时命

其将该省灾民情形,或半月或旬日具奏一次。谕旨有“中州人民遭此厄困,该抚务竭力拯救,能多尽

一分心,即可多活无数躯命”[42]册19,168之语。可见嘉庆帝廑注异常。
在此前后,有御史等多位监察官员对河南治疫不力,上有弹章。通政使司副使蒋祥墀奏参,河

南办理灾赈,地方官委之胥役,胥役纠合乡保,彼此侵吞,索钱刁难。嘉庆帝通过内阁明发上谕,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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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受畴传旨严行申饬,并交部议处。吏部随即援引定例,将方受畴降二级调用。“系钦奉特旨交议

之件,毋庸查级议抵,任内有革职留任之案,无级可降,应行革任。”[54]方受畴复奏称,河南灾地广袤

千里,一人耳目难周,历次所陈,不敢一字涉虚,致蹈欺饰。嘉庆帝朱批:稍涉欺饰,天鉴在上,朕亦

不能保全汝身家[55]。随后,嘉庆帝以方受畴尚非有心玩视,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仍注册。

五、通过法律手段稳定社会秩序

清代大疫往往因自然灾害而衍生或伴生,民众在承受灾害的同时,又极易为不法者所利用,从
而因灾致变,拉高社会失序的风险。不法者或趁灾图诈,蛊惑煽动;或倡言灾异,预先告灾;尤有甚

者,教门会党等蠢蠢欲动,乘机起事。清朝特别注重通过法律手段,严惩不法,维护社会稳定。
雍正七年岁末,广东肇庆府恩平县李梅等人,借瘟疫之机,卖旗札诈骗,因其声称,凡领其札付,

不怕瘟疫兵鬼,一时信从者众,旗札编号空排到数千人,也有官兵卷入其中。次年初,布政使王士俊

密奏,认为李梅等人不过借札骗钱,并非结党为匪的逆贼,各县也没有匪类潜藏。雍正帝命其防患

未然,不可失之轻忽[56]。无独有偶,乾隆三十二年,福建因瘟疫流行,有人供奉号称专司瘟疫之

神———五帝,并乘机科敛,先向富家巨室勒令出银数十两至数两不等,贫民编户每人派钱三十文,名
曰丁口钱。图诈者诳言,若漏一丁,殃必及之,以致民众信从,唯恐或后。图诈者敛钱到手,设坛建

醮,扮鬼装神,抬像出巡,冠服僭妄,旗幡金鼓,焜耀街衢,其费千百金。闽浙总督苏昌、福建巡抚庄

有恭严切晓谕,并饬地方官将土木之偶,投畀水火,倡言奸棍,严拿治罪[57]。乾隆帝肯定疆吏所为,
予以嘉奖[28]18册,607。

所谓预先告灾,即灾害甫经发生或尚未成灾时,有人蛊惑煽动,向富户勒借向官府勒赈。尤以

江南为多。乾隆四年,江苏、安徽等地出现瘟疫,官府正在全力救治病患时,安庆所属怀宁、潜山等

处刁民,预先告灾,纠众滋扰。两江总督那苏图得报后,饬行江北地方官,遍行晓谕,制止刁徒借端

惑众,如有呈刁滋扰,即行拿究。乾隆帝对此高度警觉,逐字夹批:是所谓惩一警众,且此即人心风

俗[17]。
乾隆十二年七月,因此前山东兰山被灾民众垒塞县署仪门,强借仓谷;河南偃师灾民因出借仓

谷,拥至县署,掷伤典史;江苏宿迁因赈济罢市。相继发生数十起因灾滋事案。御史李文驹奏请差

员按部宣谕。乾隆帝称水旱偏灾,各省向所时有,近岁虽不成灾,亦必入告。以通省之大,间有一二

县,一县中间有一二人,此一二人既伏辜正法,则其余皆善良辈矣[28]12册,855。次年五月,他以地方有

司匿灾不报者,必重其处分,刁民挟制官长,聚众抗官,目无国宪,乃王法之所必诛。为此修改激变

良民例,严惩聚众抗法者[28]13册,152-153。
嘉庆十八年,直隶、山东、河南,出现少有的灾荒,仅河南被水旱州县即达九十余处[58]。八卦教

徒李文成在其家乡河南滑县旋即起事。此间瘟疫流行,又河决睢州。而修筑睢州工地,发生多起纵

火案,经巡抚方受畴审讯,乃听从教匪指使来工,乘间放火,当即审明正法。清廷以睢州大工,教匪

或溷迹夫役中,命严加防范[28]31册,1054-1055。国子监祭酒姚文田则直言,小民偏灾,必至十室九空之日

议及灾荒,即便蠲赈叠施,其已不及[59]。御史陈钟麟建议[60],地方歉收之处,凡市井无赖之民,最易

滋生事端。嘉庆九年苏州大灾,有俞长春抢米一案,同日被抢者数十家,经巡抚查拿将其正法后,地
方方才安宁。镇江、扬州今年歉收,兼以盐枭充斥,游手无业之人不少,请饬令督抚实力严禁。

道光元年直隶、山东等多省瘟疫流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据御史李肄颂奏称,天津河间

等处有无知莠民,或以念经疗病为由,不分男女,不论昼夜,群居杂处,有看香学好等名目;或谬托鬼

神之名,谓之活觭角;或以药水令人洗目,使见幻境,谓之洗慧眼。此等莠民,其始不过惑众敛钱,日
久人多,难保不借端滋事[61]。道光帝对此极为重视,多处夹批。在“念经疗病为由”一句,朱批“白
莲、白阳等教皆基于此,可恶之至”。在“请饬下直隶总督”严拿一句,朱批“所论明白正确”。随即谕

令总督方受畴认真访缉,有犯必惩,不得装点了事,亦不得任听末吏奸胥波累无辜[28]33册,408。方受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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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奏缉拿后,道光帝还一再严令其“斟酌事理重轻,分别妥办,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张皇滋扰

也”[28]33册,416-417。
每有大疫,由于官办医学力量不足,对民间医人需求颇大,也难免良莠不齐。康熙初年绍兴大

疫,民间“医生千百为群,但知糊口,全不知(医)书,病者至死,不知其故。一岁之中,夭札无

数”[7]1067。道光元年山东大疫,民众陷入恐慌。御史李德立密奏说,今岁瘟疫,山东比户传染,正在

惊惶莫措之际,乃闻德州等处有匪徒乘间倡言,七月初一、二日有鬼打门,应者必死,遂致居民互相

传惑,终夜仓皇,喧彻通衢。东昌一带又传有邪匪偷翦辫发,采割幼童幼女,及途遇菜挑面担,乘间

抛撒药包之事。又有居住济宁州东关之光棍黄二,平素画符治病,绰号黄半仙,捏造连毛僧、妖鬼名

目,伙结无赖,令其假扮妖鬼附身,受病危重,延伊驱除针治,应手立愈,以便炫人听闻,使患疫之家,
争先延请,并扬言妖鬼到处游行,致兵民人等昼则望空追逐,夜则枪炮环卫。山东民风顽悍,素多邪

教,请尽法惩治[62]。道光帝即谕巡抚琦善,访拿散布邪言为首之犯,若审有奸盗实情,按律治

罪[28]33册,407。琦善经过多时查讯,奏明本年山东疫病甚盛,居民求医建醮,比比皆然,放炮祈神,延医

针治,所在多有。济宁州前往黄二家搜查,并无符箓书本。黄二自幼曾随故父习疗针痧,本年六七

月间,瘟疫流行,多起痧症,他为人针治多愈,乡民无力酬谢,群相推赞,遂有黄半仙之称,并无假托

鬼神,亦未画符治病。至于德州、济宁等处,相传本年多病,夜间拍门之谣,乃百姓病急求生图解,致
妄传说。请将黄二释回安业[63]。道光帝览奏后,命将黄二即行释放[28]33册,462。

六、结 语

清朝在康雍乾百余年的治平之世之后,在诸多政策的助力下,人口持续性增长,广大农民等劳

动者从国家的束缚中逐渐解脱出来,边远地区得到较充分的开发,全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统一

市场逐步形成。这或许是包括大疫在内的各种灾害频发高发的经济社会诱因。《明史》沿用旧志体

例,将“疾疫”载入《五行志》,共记述23个年份里26次疫灾,其数量不足清朝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

一,但其病亡人数却居高不下,有五次记述死亡共14万人,一次记述户绝1.2万户。虽不能据此得

出清朝疫灾远甚于明朝的轻率结论,但恐怕与事实相去不远。清朝统治者承继“视民如伤”的儒家

思想,将大疫纳入灾害进行治理,并从以往的“祈禳”中走出,形成以医药为主、以救治病患者生命为

主要目标的救治体系,这是历史的进步。同时,也对瘟疫的发生进行类似流行病学的有益探讨,其
规律性的总结和认识,即便在今天,依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认真挖掘和提炼。其他如行政、经济

等机制的综合运用,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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